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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政复决字〔2026〕第 6号

同心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请人：陈某军

委托代理人 1：蔡某乔，系北京京问律师事务所律师

委托代理人 2：李某燕，系北京京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

被申请人：同心县下马关镇人民政府

法定代表人：金秀梧，该镇镇长

地址：同心县下马关镇新区纬四路

申请人陈某军认为被申请人同心县下马关镇人民政府不履

行对下马关镇温棚及其配套设施运营管理、监督考核等法定职责，

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经申请人提供补正说明后，本机关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于 2026年

1月 6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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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请求：请求依法确认被申请人“未履行对下马关镇温

棚及配套设施运营管理、监督考核等法定职责”的行为违法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陈某军系同心县下马关镇田园村村民。2025年 10月

31日，申请人依照《同心县现代设施农业大棚运营管理制度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制度》）相关规定，向被申请人下马关镇人民

政府提交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，申请公开以下信息：1.温棚

以及配套设施（蓄水池）维护保养制度规定；2.温棚以及配套设

施（蓄水池）的巡查巡检记录及报修维修工作记录；3.镇政府定

期组织的针对温棚及配套设施（蓄水池）的应急演练记录，制定

的安全事故预警措施及相关规章制度；4.镇政府针对温棚及配套

设施（蓄水池）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的工作记录；5.镇政府定期对

温棚经营主体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的记录；6.镇政府对温棚及

配套设施（蓄水池）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工作记录；7.温棚及配

套设施（蓄水池）运营看护情况，定期召开的工作调度会议记录。

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11月 24 日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

复书》，称其不定期对全镇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并发布安全生产工

作提示，提醒各村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，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上

述政府信息不存在。申请人认为，被申请人未充分履行对大棚及

附属设施运营维护，监督管理考核等法定职责，具体理由如下：

一、被申请人未履行《制度》第五条、第八条规定的大棚运

行监管责任。《制度》第五条规定，各乡镇（开发区）为监督责

任主体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大棚的资产分配以及监督考核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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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规定，乡镇（开发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为大棚运行监

管责任主体，应确定 1名班子成员负责大棚运行监管工作。被申

请人在答复中仅提及“不定期对全镇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并发布安

全生产工作提示”,但未提供专人负责履职记录或专题会议记录

等相关证据。

二、被申请人未履行《制度》第九条规定的对村委会的监督

职责。《制度》第九条规定，村委会必须建立健全大棚维护保养

制度，派专人每天对设施进行巡查巡检，处理经营主体申请的报

修维修工作。被申请人在答复中仅提及“蓄水池的日常巡检由所

在村委会开展”，未说明其是否监督村委会建立健全维护保养制

度，是否确保专人每日巡查，是否处理报修维修等，也未提供相

关监督记录。

三、被申请人未履行《制度》第十三条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

责任。《制度》第十三条规定，乡镇（开发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

会），行政村应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，定期对大棚消防设

施设备进行安全检查，每年至少组织 2场安全生产培训，并做好

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指导工作。被申请人在答复中仅提及“不定期

对全镇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并发布安全生产工作提示”，未说明其

是否定期检查消防设施，是否组织安全生产培训，也未提供相关

记录或证明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在答复中未充分说明其履行《制度》中规定

的各项职责，也未提供相关履职记录或证明，属于未完全履职行

为，违反了《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损害了申请人的知情权和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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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。现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之规定，向贵

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贵机关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一、严格履行监督考核职责，规范现代设施农业大棚运营管

理。自下马关镇现代设施农业建设项目启动实施以来，镇政府始

终依法履行属地管理职责，全力保障现代设施农业大棚规范运营、

高效运转。2025 年 5 月，同心县人民政府印发《同心县现代设

施农业大棚运营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，我镇第一时间组织学习传达，

并严格遵照《制度》第五条相关规定，明确专职人员负责大棚日

常运行监管工作，全面落实辖区内大棚资产分配、运营监督、绩

效考核等各项管理职责，确保设施农业大棚运行规范、顺畅高效。

二、压实层级管理责任，强化大棚及配套设施维护监管。依

据《制度》第六条、第九条相关规定，明确村委会作为大棚资产

所有权主体，依法享有资产所有权与处置权，承担大棚资产登记、

日常运营管理、设施日常维护保养及基础设施维修保障等主体责

任。镇政府依法履行监管与督导职责，统筹安排专职工作人员，

对村委会开展的大棚及附属设施日常维护、保养、巡查、巡检等

工作进行常态化、全过程监督管理，督促村委会切实履行主体责

任，及时排查整改设施隐患，保障大棚设施完好可用、农业生产

有序推进。

三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，全面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职责。镇政

府始终将安全生产工作摆在突出位置，常态化组织开展全镇设施

农业及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，及时发布安全生产工作提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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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风险预警，督促各村细化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，压实村级安

全管理责任，全面排查整治大棚用电、用火、设施结构、极端天

气防范等各类安全风险隐患，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，切实保障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综上所述，下马关镇人民政府严格按照《制度》要求依法履

行各项职责，不存在违法情况。因此，请求同心县人民政府对申

请人陈某军的申请予以驳回。

经审理查明：

2025年 5月 12日，同心县人民政府发布了《同心县现代设

施农业大棚运营管理制度》（试行），施行日期为 2025年 6月 13

日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6 月 13 日。2025 年 12 月 17 日，本机关

收到申请人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书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按照

该制度规定依法履行对位于同心县下马关镇五里墩村的温棚及

配套设施运营管理、监督考核职责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：

根据《同心县现代设施农业大棚运营管理制度》（试行）第

四条“各乡镇（开发区）为监督责任主体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大

棚的资产分配、种植规划、组织培训、监督考核、协调服务、产

品营销等工作”及第五条“乡镇（开发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

对大棚资产负有分配、确权、监管责任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是下

马关镇区域内大棚及配套设施的监督责任主体，经本机关审查，

在该制度发布之前，被申请人已对区域内的大棚及配套设施的运

营管理进行监督，以上证据有下马关镇现代农业温棚日常巡检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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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表及巡查图片、设施农业指挥部蓄水池安全巡护记录、下马关

镇南安村、田园村等村《设施温棚维修责任协议》、下马关镇人

民政府安全生产工作文件 9份、防汛应急演练资料、设施农业大

棚安全生产培训资料等证据予以证实，故被申请人已按照《制度》

规定，依法履行了职责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规定，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
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，自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

起 15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四十五条之

规定，向同心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附件：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

同心县人民政府

2026年 3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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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二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

侵犯其合法权益，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行政复议

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，适用本法。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

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：

……

（十五）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。

第六十九条 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

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

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，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

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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